
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 45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4 年 11 月 2 日（星期日）下午 2 時 30 分 

貳、 地點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10 樓 1001 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陳指揮官駿季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游曜亘 

肆、 主席致詞：略。 

伍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。 

陸、 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。 

決  定：   

一、 請林保署辦理廚餘掩埋場巡視時，範圍應往山

區擴大，並儘速完成紅外線照相機架設。 

二、 列管事項表如附件。 

  案由二：全國第三階段防疫精進措施成果及各縣市政府執 

                   行防疫待協處事項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 請防檢署於11月2日透過「死亡畜禽化製流向查

核管制系統」取得全國各養豬場8月1日至11月2

日死亡豬隻數據資料，並將資料提供各縣市政

府分析數據，以製表及柱狀圖呈現，並於11月3

日上午10時前提供防檢署彙整；臺中市政府之

資料送中央前進應變所，其他縣市政府資料送

中央災害應變中心。倘有需要，各縣市資料可先

送專家分析，以研析是否有異常死亡，掌握潛在

風險。 

二、 有關臺中市太平區農民飼養 6 頭野豬案，請臺

中市政府務必於 11 月 2 日完成管控（如設置圍

籬等），並列入高風險場，納入每日訪視對象，

亦須留意避免飼主因高強度管理作為產生放養

行為。 

三、 請臺東縣政府於11月2日下午6時前確認蘭嶼養

豬場訪視情形，如未完成，請於11月3日前完成



所有養豬場訪視。 

四、 請各縣市政府再次盤查所轄是否有其他圈養野

豬（含混種豬）的養豬場，進行相關瞭解，並請

林保署持續辦理野豬生態監測。 

五、 請各縣市政府加強派員訪視小於20頭無須飼養

登記的豬場，並瞭解其使用飼料來源，如使用廚

餘，應予以禁止，並請於11月3日上午10時前向

防檢署回報訪視結果。 

六、 請臺中市政府即刻調查今（2）日自行執行案例

場清消之原因，並於今日下午6時前以電話方式

回報中央前進應變所指揮官。 

七、 請各縣市政府養豬場訪視人員，盡量避免進入

養豬場；請臺中市封閉案例場各出入口，並嚴格

管制畜主等人員進出。 

案由三：廚餘去化中央前進協調所工作情形。 

說  明：報告單位-環境部。 

決  定：  

一、 請各縣市政府就高風險22個廚餘掩埋場，於圍

籬設製完成前應採加厚覆土、增設保全人員巡

邏、停止廚餘進場等應變措施，以防止野豬覓食。 

並請各縣市政府將上述辦理情形提送環境部廚

餘去化前進協調所彙整，再於11月3日災害應變

中心進行報告。 

二、 各縣市政府廚餘掩埋場圍籬設置情形，請於11

月2日下午6時前回報環境部。 

三、 環境部已於10月30日完成全國第一輪廚餘養豬

場稽查，其中新北市政府依法開罰轄內一間養

豬場。自11月1日起進行之第2輪稽查，將於11月

5日前完成。 

柒、 臨時動議 

捌、 散會：下午 3 時 40 分。 



 

附件 

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會議列管事項 
114.11.2 

項

次 

會議

次別 
列管事項 

執行 

單位 
辦理情形 

持 續

列管 

1. 第 

35 

次 

會 

議 

公告全面禁止使用廚餘。

未來視疫情狀況再行跨

部會研商廚餘管理方式。 

防檢署 

 

已於 114.10.22 公告。未來視疫情狀

況再行跨部會研商廚餘管理方式。 

■是 

□否 

2. 第 

37

次 

會 

議 

臺東縣政府請求台糖掩

埋用地協調案，請防檢署

及畜牧司續處。 

畜牧司 

防檢署 

 

已洽臺東動物防疫所表示希望台糖

能協助移除用地上林木，防檢署已提

建議供台糖公司參考。 

■是 

□否 

3. 第 

43

次 

會 

議 

請林保署、防檢署及環境

部合作，結合國家災害防

救科技中心（NCDR） 空

間情報，分析野豬分布與

各縣市露天廚餘掩埋場

之關聯防控，優先就臺中

市及其他縣市野豬族群

密度較高且須優先處理

之廚餘掩埋場，設置圍籬

以防範野豬進入。 

林保署 

防檢署 

環境部 

一、114.11.1 啟動臺中市霧峰、后里、

文山、沙鹿共 4 處廚餘掩埋場周

邊環境巡查，未發現死亡野豬。 

二、22 處需優先架設電圍籬或永久

性圍網之掩埋場，於 114.11.1 已

完成臺中市霧峰、后里共 2 處廚

餘掩埋場附近 12 臺紅外線自動

相機架設，監測野豬族群變化，

其餘 20 處也將盡速完成紅外線

自動相機架設。  

■是 

□否 

4. 第 

44 

次 

會 

議 

請防檢署將重新檢視養

豬場生物安全宣導資料，

提供予各縣市政府及養

豬協會，並轉知豬農應落

實生物安全，且以一頁篇

幅，重點說明近期發現生

物安全措施之盲點。  

防檢署 防檢署業於 114.11.1 以防檢一字第

1141863203號函，將生物安全宣導資

料(含一頁篇幅之重點措施提醒)提

供予各縣市政府及相關產業團體。 

□是 

■否 

5. 第 

44 

次 

會 

議 

請各縣市政府在第三階

段防疫精進作為時，針對

鄰山區高風險或免飼養

登記養豬場（二十頭以下

養豬場），進行野豬防範

措施查訪，並於明（2）日

起進行彙報及說明。 

防檢署 

各 縣 市

政府 

 

114 年山區小型飼養場圈養山豬(含

混種)豬場計 20 場，全國豬場查訪已

完成 2 次（自 114.10.24 起），刻正

辦理第 3階段訪視作業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

 


